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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嗣章 威丰三年（1853）葵丑科殿试金榜二甲第10

侯嗣章，号俊民，嘉应州水南堡（今梅江区三角镇）人。 道光二十六年

(1846）丙午科乡试举人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葵丑会试、殿试考取进士。 授户部

云南司主事，供职数年，亲老归养，侍奉无倦容。 嗣章家贫，但为官清

廉，从不受非分之财，去逝时，除书籍、衣物外，家徒四壁，
“

同人敛

资，助其葬费
”

。 其所为文，奇岩沉郁，有似秦汉时古文风骨。 著有《青

草堂前后集》。

饶轩 威丰六年（1856）丙辰科殿试金榜三甲第76名

饶轩，宇朝史，饶应坤之子，嘉应州松口堡（今梅县松口镇铜琶材）

人。 咸丰六年（1856）丙辰科进士，任内阁中书，改教选授广州府学教授；

现在
“

饶氏宗祠
”

内仍保存一块
“

清同治六年丁卵端午节
”

由进士饶轩撰

写的《饶氏宗祠点灯碑》：
“

我姓宗祠油灯之设由来久矣，惟尝祀菲薄，

每年取给于公尝敛货，为夜中一点灯，年节香烛之费，信用尚多不敷。 乙

丑年，本祠内念二郎公并淳齿公共买店一间在大直街者，加起钱戒仔五百

文，众议将此项为本祠油灯香烛及抱牌升炉一切之用，诚为妥善。 夫灯者

登也，进之兆也，丰登之象也，又俗以灯为丁、 盖火旺而丁发矣。 是举

也，众举一人诚实勤能者司其事，公费公用，不得以私意支销，永远行

之，世世遵守，以副我祖宗光华发越之意云！
”

饶轩自述诗有云
“

我辈读

书须有用，苍生托命果何人！
”


